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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受疫情影响，市民
购买肉蛋菜奶、蛋糕面包等
日常消耗品的节奏、数量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如此一来
就可能产生不少的临期食
品，通常而言超市都会打折
促销。但不少细心的消费者
发现，有些超市销售临期食
品，不设置专柜或予以明示，
使得顾客误认为是常规促
销，还有商家“混搭”新旧商
品，给消费者带来困扰。（《太
原晚报》4月25日）

旁白：隐瞒也是欺骗，该
罚。

新闻：“84.7%的职场人
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
关信息，‘隐形加班’成困扰”

“‘工作量过大，不加班无法
完成’‘发生突发紧急事件’
成职场人加班主因”“16.1%
的职场人所在企业已出台禁
止加班规定”……这是前程无
忧近日发布的《职场人加班
现状调查报告 2022》披露的
数据。（《工人日报》4月25日）

旁白：更普遍，也更难监
管。

新闻：昨日，北京市玉渊
潭公园樱花园内有游客摇晃
樱花树制造落樱。园方已报
警处理，同时联动属地公安、
城管等部门，对涉事游客进
行调查。后续公园将根据警
方调查结果，向文旅部门申
请将不文明者列入黑名单。
园方呼吁，游客文明游园赏
花，发现不当行为应及时制
止。（《新京报》4月25日）

旁白：玷污了美景。

在笔者所在的小区，两位保安师傅因疫
情被封控在小区里，如何吃饭成了问题。得
知消息，好多业主都表示能免费做饭，业主还
发起接龙，每户一天轮流为保安师傅做饭。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基
本道德规范，邻里和睦也是中华传统道德
文化中的传统美德，邻里交往应该互相尊
重，互帮互助，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交流。疫
情期间的邻里互助，使像保安师傅一样遇
到困难的人及时得到了关爱，融洽了邻里
关系，也有助于打造文明和谐社区，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

文明并不是只停留在人们的意识层面，
更体现在日常的件件小事中。邻里关系是
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缩影，构建诚信友爱、
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既是城市文明程度的
体现，也是文明市民应有的素质。

邻里互助显文明

4月24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举报，云南捐赠上海宝山区的物资被售卖至静
安区临汾路一小区，居委会已报警。根据公安部门调查，接受捐赠的新江内燃机
公寓负责人张某在收到190箱捐赠物资后，没有按要求分配给公寓内租户，私自
将该批物资转卖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新京报》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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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女子卖150碗熟肉被举报三
无产品，法院判其退赔5万”的新闻被网友广
泛关注。据媒体报道，重庆的王女士销售自家
手工制作的粉蒸肉等土特产时，被“职业打假
人”起诉，指其为“三无产品”。最终，法院判决
王女士退还4500元货款并给予十倍赔偿，共
计约5万元。从始至终，王女士认为自己做的
食品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打算继续向高院申请
再审。她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一条短视频里，她
的婆婆也哭着说：“太难受了，我们一家人这么
辛苦。”（九派新闻4月25日）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质量有无问题、制
作是否辛苦，都不能改变“三无产品”的事
实。至于揣测对方的动机，称遭遇了“职业
打假人”，至多是能够吸引一些人的同情，并
不会改变事件的性质。

十倍赔偿，一点都不冤。《食品安全法》明
文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
的赔偿金。从接受采访的内容来看，该经营
者对于“未标注相关信息”“没有食品标签”

“三无产品”等信息没有否认，法院也是依此
认定要求十倍赔偿消费者，可见他们的确触
犯了相关法律，法院判决有理有据。

因此，你可以说自己点儿背、倒霉——
“别人也这么干就没事”，但不能遇上问题就
避重就轻地指责对方动机不纯。就像公安
部门有奖悬赏缉拿逃犯，举报人是否是为了
奖金，一点都不重要。事实上，之所以会有
十倍赔偿的规定，就是因为食品安全十分重
要，监管又有难度，所以才用高额赔偿来震
慑不法经营者，倒逼其遵守法律要求，保证
食品安全。也就是说，高额赔偿可以理解为
是对客观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个体进行奖
励，与“冲什么去”无关。

让老人在镜头前哭诉自己的不易，的确
容易打动人，然而法不容情，触犯法律就应
付出代价，否则就无法约束更多蠢蠢欲动

者。进一步说，当这些熟食让消费者吃坏了
肚子时，当消费者想要维权却发现是“三无
产品”难以举证时，当包装上毫无信息的商
品成功逃避监管时，当不法经营者以此降低
成本恶性竞争时，你还会同情吗？同情心泛
滥，往往会助纣为虐。

至于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只要在法律
范围内行动，本身也无可厚非——不法经营
者厌恶他们，其他人则是获益者。依法维权
的艰难和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能力欠缺的
现实也表明，职业打假人的出现确有必要
——他们比普通消费者专业得多，也因利益
驱动要比监管部门敬业得多，为何要将这种
需求巨大的“有偿监管”一脚踢开呢？

动机不重要。就像“不容易”不是以身
试法的理由，维权获利也不应被腹诽和指
摘。无论是从案件本身的是非对错，抑或是
着眼于直播时代食品卫生安全遭遇的挑战
来看，这样的“十倍赔偿”都不是坏事，甚至
应该被鼓励。

“不容易”不是以身试法的理由

王成喜/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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